附件1：
南京市2018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申报表
用人单位劳动和社会保障证号：
用人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人、元
	基本信息
	单位经营地址
	
	邮编
	

	
	单位经营区划
	      区            街道            社区
	邮箱
	

	
	法
定
代
表
人
	姓名
	
	联
系
人
	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证
	
	
	QQ或微信号
	

	
	单位银行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申报情况
	上年度财务
实际列支数
	职工人数
	
	本期申报
	缴费人数
	

	
	
	工资总额
	
	
	年申报缴费基数
	

	
	差 额
	本期申报差额
	审核差额
	单位缴费  水平
	2017年度月人均
申报缴费基数
	

	
	
	
	
	
	2018年度月人均
申报缴费基数
	

	申报数与报表数差额原因
	扣  减  因  素
	增  加  因  素

	
	项   目
	人数
	工资总额
	项   目
	人数
	工资总额

	
	2017年减少参保人员
	
	
	2017年新增参保人员
	
	

	
	保险关系在原单位人员
	
	
	挂靠本单位参保人员
	
	

	
	聘用退休人员
	
	
	其它
	
	

	
	劳务派遣（代理）人员
	
	
	
	
	

	
	实习人员
	
	
	
	
	

	
	其它
	
	
	
	
	

	
	
	
	
	
	
	

	
	
	
	
	
	
	

	
	合  计
	
	
	合  计
	
	

	上表数据信息按国家社会保险有关规定填报，本人确认是真实的、合法的。如有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我单位已将本年度缴费基数申报数额公示，并保留了全部参保职工个人确认的原始资料备查。
            工会主席/职代会代表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受理意见：
签章（已申报 、   转书面复核、    转实地复核 ）                     
                      受理人：           年     月     日


本表一式两份，用人单位与社保经办机构各一份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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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2018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申报表》填报说明
一、申报时间  2018年4月1日至6月20日
二、申报情况
（一）上年度财务列支数
1. 职工人数：指用人单位2017年底从业人数。
2. 工资总额：指用人单位2017年度全部职工工资总额，应与在税务部门申报的工资总额相一致。
（二）本期申报
1. 缴费人数：指用人单位实际应申报人数（即《花名册》中人数，在录入《花名册》时切勿调整表中各列顺序和添加与申报无关的字符。《花名册》“备注”栏中显示已离职状态的人员均须填列。
2. 年申报缴费基数：指应申报人员申报的2018年度月缴费基数之和乘以12个月。
3. 用人单位为职工申报的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应与职工公积金缴存基数相一致。
（三）本期申报差额
本期申报的年缴费基数与上年度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差异数，即工资总额-工资总额扣减因素合计+工资总额增加因素合计=本期申报的年缴费基数。
（四）单位缴费水平
1. 2017年度月人均申报缴费基数：指用人单位2017年度申报的月人均缴费基数。
2. 2018年度月人均申报缴费基数：指用人单位2018年度申报的月人均缴费基数，即本期申报的年缴费基数÷缴费人数÷12。
三、申报数与报表数差额原因
（一）扣减因素 
1. 2017年减少参保人员人数及工资总额：用人单位2017年减少的参保人员总数及其实际发放的工资总额数。
2. 社会保险在原单位人员及其工资总额：指用人单位使用的社会保险在原单位缴纳的人员及其发生的工资总额数。用人单位需提供社会保险关系在原单位的花名册，非我市参保人员须提供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确认的2017年参保缴费证明，超过纳税起征收入的，需提供个人所得税纳税凭证。
3. 聘用退休人员及其工资总额：指用人单位使用的已退休人员总数及其实际发放的工资总额数。用人单位须提供相关身份证明及个人所得税纳税凭证（超过纳税起征收入的）等。
4. 劳务派遣（代理）人员：指用人单位使用劳务派遣、委托代理人员总数及其发放的工资总额数。用人单位委托本市中介机构使用劳务派遣（代理）人员的需提供《社会保险事务代理机构与用工单位工资确认表》（此表由中介机构填报并经用人单位确认）。中介机构在外地参保的，须附代发工资或劳务结算凭证和协议，以及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有关参保证明。
5. 实习人员：指用人单位使用的实习生等不属于本单位参保对象的人员及其发放的工资总额数，使用实习人员的，用人单位须提供实习协议、学生证等相关证明材料。
6. 其他：填列不属于上述六项需扣减的因素。有此项因素的须另附文字说明。
（二）增加因素
1. 2017年度新增参保人员：指在2017年新进单位参保且未支付满12个月工资的人员（不含2017年1月份进单位且领取工资人员）；当年新增参保人员后又在当年离开，不需作为2017年新增人员，可在2017年减少参保人员中填列（包括工资总额）。
2017年度新增参保人员工资总额：按2017年度新增参保人员应申报的2017年度月缴费基数乘以其未发工资的月份计算。例如某职工2017年5月到单位参保，其2017年5-12月的月平均工资为3500元，即申报的2017年度月缴费基数为3500元，则2017年度新增参保人员工资总额应为其1-4月份差缺的工资总额14000元（即3500×4=14000）。
2. 挂靠本单位参保人员：指在本单位参保缴费但本单位不发放工资的人员，工资总额按其申报的年缴费基数确定。
3. 其他：其他需要调增的事项。

附件2： 
 (
劳动和社会保障证号：
            
)
      
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
书面审查报告书
（2017年度）






	
单位名称（盖章）                                   
注 册 地 址                                        
行 政 区 划          区(县)          街道          社区
生产经营地址                                       
    行 政 区 划          区(县)          街道          社区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制

	年末从
业人数
	全日制用工
	非全日

制用工
	  其他人员

	
	本市
户籍
	外来务
工人员
	
	下岗、离退休
	兼职、
借用
	劳务
派遣
	境外
人员
	实习生
	　

	　
	　
	　
	　
	　
	　
	　
	　
	　
	　

	劳动合同
签订人数　
	
	
	工资总额
	2016年 
	           万元        

	是否签订
集体合同
	是□  否□
	
	2017年 
	           万元        

	参加社会
保险人数
	养老
	失业
	医疗
	工伤
	生育
	2017年12月
份缴费基数
	           万元

	
	
	
	
	
	
	是否实行
特殊工时
	是□  否□

	

	本报告书填报内容真实，如有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年    月    日

	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审查情况：

             

                              经办人:                   年    月    日  


注：1、年末从业人数=全日制用工+非全日制用工+其他人员；
    2、此表一式两份，填写完整报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审查后，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和用人单位各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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